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前日會議
上，內地執法部門播出了林榮基的認罪片段。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他們在看
過有關片段後，認為仍然有需要警方繼續調查的
地方，包括片段裡所表述的，和林榮基在香港無
論公開或在其他方面透露的詳情倘有出入或不符
的地方，這是警方需要調查找出的真相。
根據在會議中播出的林榮基認罪片段，和林榮

基返港後所述有差距，如內地執法部門指是應林
榮基的要求讓他返港，但林榮基則稱他是「有條
件」返港，「幫中央專案組做些事」，又稱在回
港後被監視、跟蹤。袁國強回應指，「我們看完
後認為香港警方仍然有需要繼續他們正在做的調
查，換言之我們認為、我們希望仍然就事件的其
他方面事情繼續找出我們希望知道的真相。」
他又解釋特區政府方面何以會要求公安部取消

前日會議期間的問答環節，是因為會議還通報了
林榮基案及另一宗劫殺案的進展，「一向來說，
這些案件的偵辦，大家舉行這些會議，我們都不
是公開的。所以，我們就着我們一貫的安排向參
與會議對方的同事表達出來。最後，公安部方面
作出決定。」

黎棟國：內地強制措施在港無效
針對寧波警方指，林榮基已違反內地刑訴法取

保候審規定，倘不返回內地接受調查，將依法對
其變更刑事強制措施。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
香港和內地並無疑犯引渡安排，而根據香港基本
法，只有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才能在香港生
效，特區政府必須根據香港法律辦事。
他續說，內地所實施的所有刑事強制措施，在
香港並沒有法律效力。在是次會議中，公安部完
全沒有向特區政府提出跟進的要求。
另外，被問及「有很多香港書商」都像林榮基
一樣，將書籍郵寄往內地，此舉是否已經觸犯內
地法律時，行政長官梁振英則回應說：「不同的
司法管轄區是有不同法律的，每一個社會的居
民，他去到外地都要遵守當地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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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銅鑼書店店長林榮基，近日在接
受香港一份報章訪問時，報稱自己自回港後懷疑被多次跟蹤。警方
昨日回應指，經調查發現，林榮基認為跟蹤他的一輛車是由傳媒租
用，由其提供的一個目擊證人亦表示不覺得有任何不尋常的地方。
不過，基於林榮基向傳媒稱對自己的人身安全有關注，警方已向他
提供人身保護。

警可為林提供人身保護
林榮基一度高調稱要在反對派舉行的「七一遊行」時帶頭，但其

後以人身安全受影響而缺席並一直「潛水」。在特區政府昨日舉行
記者會、交代進一步改善內地與香港通報機制的同一天，《明報》
刊出了林榮基的專訪。
林榮基在訪問中聲稱自己「先後6次懷疑被跟蹤」。他更稱，近期
有人用電單車跟蹤他，其中兩次「分別有第三者目擊和警方調查確
認」，其中6月29日的一次，他在荔景港鐵站步行回當時的藏身處
荔景邨日景樓時，被「4名大漢」跟蹤回家。
他聲稱，對方「追到我好『行』，好似想郁我咁」，其中一個

「身形較高大男子」在他進入大廈閘門後「站在閘外監視他進入哪
部升降機、到哪個樓層」，其後各人四散。他稱自己當時「不知
情」，翌日才得知整個過程被附近一曬相店東主目擊，並透過親友
了解到店東的說法，令他「嚇一跳」。
林榮基續稱，他在7月1日乘坐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的汽車離

開藏身處時，涂駕車尾隨發現一輛電單車「開『行』馬力追」。警
方提供資料，警方調查後告訴他們，其中一輛電單車涉及一名休班
消防員，純粹是因為「好奇」而跟住他們。不過，林堅稱，自己還
最少三次發現有人在港鐵車廂內的「斜對面凝望他」。
署理警務處處長黃志雄昨日上午在記者會上指出，香港警方十分

重視林榮基提出對個人人身安全的關注。經調查，警方發現林榮基
認為跟蹤他的一輛車是由傳媒租用，而他提供的一個目擊證人亦表
示不覺得有任何不尋常的地方。現階段，林榮基所提出的一些說法
與警方調查有不相符的地方。鑒於林榮基向傳媒表示對人身安全有
關注，只要他願意，警方會向他提供人身保護。

完成錄取第一階段口供
林榮基其後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宣稱，自己昨晨向警方查詢，認

為對方混淆了兩件不同的「跟蹤」事件，並堅稱據「目擊者」事後
形容，在6月29日「跟蹤」他的4名男子「跟得非常貼」，「相信」
是想「捉他」或「傷害他」，又聲言警方已答應他的要求，於未來
兩三天開始在其出入所住地派人遠距離監視，確保他的人身安全，
「最少3個月是安全的。」
一直協助林榮基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

申稱，他陪同林昨日會晤警方，錄取口供3
小時。他稱，經過多天錄取共十多小時詳細
口供後，警方表示已完成錄取第一階段案情
的口供，並已有足夠資料對事件作出跟進及
深入調查，有需要時會再請林榮基見面提供
協助，又稱「一名從警察總部過來的高級警
司」表示，警方會對林榮基作出人身保護，
有關安排細節則有待商討。

林榮基在接受傳媒訪
問時，聲稱自己懷疑自
返港後多次被人「跟
蹤」，又稱倘繼續覺得
「人身安全受威脅」，

他會考慮移居台灣。法律學者、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昨日指出，大陸和台灣有司
法協助和罪犯移交協議，倘有內地逃犯
走到台灣，台方的司法機關會判斷是否
移交罪犯到內地。

林若移居台灣非明智
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於2009

年4月26日簽署了《海峽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梁美芬指出，
台灣的司法機關會檢視逃犯的罪行是否
列明在協議上，倘疑犯為「政治犯」，
或經引渡後有可能被判死刑，就通常都
不會移交。雖然林榮基案涉及銷售政治
書籍，但內地是以「非法經營罪」來起

訴和拘捕林榮基的，倘林最終決定到台
灣，就要看台方如何處理。

被問及寧波市公安局或依法對林榮基
「變更刑事強制措施」。梁美芬解釋，
「變更刑事強制措施」意思為公安收回
林取保候審決定。香港與內地並沒有簽
訂引渡協議，林榮基在香港不會因此被
拘捕和移交內地，但他一旦進入內地或
有與內地簽訂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
就有可能遭到拘捕。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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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在港不會被移交內地

通報機制磋商達四成果
梁振英：取得階段進展 壓縮時間 細化內容 增加渠道 月底再晤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高層官員包括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等前日在北京與相

關部門就完善兩地通報機制開展首輪磋商。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昨日公佈，是次會議取得4項階段性的實質成果，

包括同意將通報時間壓縮到少於14日，細化通報內容，增

加通報渠道，及在本月底進行第二輪磋商。

項階段性成果

一、通報時間：壓縮到少於14日

二、通報內容：內容更明確，包括所涉案件及案
情摘要

三、通報渠道：增加通報方式及通報的對口單位

四、本月底進行第二輪磋商

44

20162016年年77月月7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A2 重 要 新 聞■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鄭世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在進一步改善與內地執法部門的通
報機制上取得階段性成果，包括縮短通
報時限、擴大機制涵蓋的範圍，及增加
通報方式、對口單位。多名立法會議員
均表歡迎，認為對現行的通報機制有實
際改善，明確回應了港人的關注。他們
期望未來的磋商可取得更多成果，進一
步保障港人的合法權益。

葉太：通報加快大進步
曾任特區保安局局長的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昨日指，是次會議同意將通
報時間壓縮到少於14日，是一大進
步，而擴闊通報範圍是好事。目前，
通報的範圍包括了四大執法部門，她
相信只有少數部門未被涵蓋，要視乎
公安部稍後發出的聲明，才能確認是
否取得具體成果。

葉國謙：維護港人權益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指出，中央有關
部門作出了實質的回應，而雙方能夠
就優化通報時間、地點及涉事內容等
達至共識，進行優化，成效是正面
的。他期望未來的通報機制可發揮內
地與香港對口單位的互通作用，即內

地公安部門與保安局保持直接的接
觸，在有事件發生時就可以即時互通
資訊，有助維護港人權益。

黃國健：紓解市民憂慮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是次安排
令通報機制的安排更清晰及標準化，
有助紓解香港市民的憂慮。他期望在
是次會議後，內地與香港特區政府能
夠進一步改善通報機制的安排，令細
節運作上更為暢順。

姚思榮：望各省市一致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立法

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認為，針對港人
的憂慮，特首梁振英主動與中央有關
官員及政府部門接觸，反映港人的訴
求及意願，改善了現有的通報機制，
做法是正面的。
他坦言，港人每年有數千萬人次往

來內地各省市，在有意或無意的情況
下觸犯了內地法律，遭當地部門拘
留，倘能壓縮通報時間，有助當事人
及其家人盡快了解事件的情況及進
度，減輕家人的憂慮。既然是次會議
已有初步成果，他希望全國各省市都
遵守，確保其一致性。

議員讚回應港人關注

跟蹤林榮基 查實為傳媒

■葉劉淑儀 ■葉國謙 ■黃國健 ■姚思榮

梁振英昨晨聯同袁國強、黎棟國，以
及署理警務處處長黃志雄，在特首

辦地下大堂會見傳媒。他表示，律政司
司長、保安局局長、署理警務處處長、
入境事務處處長和海關關長前日在北京
與公安部、國務院港澳辦等有關部門，
就進一步完善兩地通報機制進行第一輪
磋商。

順應形勢變化完善機制
他續說，袁國強及各特區政府官員首
先獲安排與國家公安部部長郭聲琨會
面。「郭部長表示，中央高度重視特區
政府提出檢討現行通報機制的建議，所
以在短時間內安排了這次會議，他認同
應該要主動順應形勢的變化及民眾的
期望，進一步完善行使了十多年的通報
機制。」
特區官員其後與公安部副部長陳智敏
就如何檢討通報機制進行會議。國務院
港澳辦、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等
相關單位亦有參與磋商。雙方討論了個
多小時，積極討論多項議題，包括如何
修改和完善通報時限、通報內容及通報
渠道等問題。
梁振英表示，是次會議取得4項階段性

成果。在通報時間方面，就香港社會有
人提出應該以14日為限，會議同意可以

壓縮到少過14日；通報內容方面，會議
同意內容應該明確化，包括列明所涉案
件及案情摘要；通報渠道方面，雙方同
意應增加通報方式及通報的對口單位。
「我們亦爭取通報範圍應該涵蓋所有執
法單位。」
第四項成果是，雙方在是次會議中有

積極及互動的討論，取得實質成果，雙
方同意約在本月底進行第二輪磋商。

在雙方同意範圍內討論
特區官員在會上還聽取了內地有關部

門關於林榮基案，和今年3月14日在大
埔發生一宗找換店劫殺案疑犯在內地被
捕情況的通報。梁振英表示，香港警方
會就兩宗案件繼續進行調查工作，並強
調他和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和關注林榮基
近日提出有關他人身安全的問題。
被問到內地有關部門提到林榮基案的

具體情況（見另稿）是否有異於會議原
訂的討論範圍時，梁振英表示，特區政
府日前公佈有關官員北上開會時，已表
示是次會議會討論到通報機制，和林榮
基與找換店劫殺案的問題，而是次會議
大部分時間是磋商如何進一步改善通報
機制，而經過雙方磋商，得到階段性成
果，「昨（前）日會面是符合雙方事先
同意的討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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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


